
校際體育比賽球衣/號碼衣規格要求 
 

1. 運動員必須穿著合規格之比賽制服或自備號碼衣作賽。 
比賽上衣或自備號碼衣必須永久性縫上、 
印上學校名稱 /簡稱 /校徽(游泳、體操及劍擊除外)。 
 

2. 如使用雙面款式球衣，兩面均須清晰顯示學校名稱或簡稱或
校徵。 
 

3. 如穿著號碼衣作賽之隊伍，號碼衣內必須穿著 
同色同款劃一之運動服。 
 

4. 賽事主委或召集人不會提供號碼衣。 
 

5. 比賽上衣或號碼衣禁止帶有任何賭博、煙草、烈酒、 
政治、歧視、辱罵或其他道德道義上不雅信息。 
 

6. 若因宗教關係穿著長衫/ 長褲者（只許穿著運動長衫/長褲作
賽），必須在賽前提出申請，否則可被禁止出賽。 

 









如穿著號碼衣作賽之隊伍，號碼衣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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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合規格。 


